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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交法〔2013〕150 号
 

 
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做好《广东省治理货运

车辆超限超载工作责任追究办法》 

宣贯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、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，

省公路局: 

《广东省治理货运车辆超限超载工作责任追究办法》（粤府

令第178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将于2013 年 3月 1日起施行，

为宣传贯彻落实好《办法》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、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

和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精神，着力提高行政执法人员法律意识和

依法行政水平，提高货运企业守法经营的自觉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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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宣贯内容 

《办法》等与治超有关的政策法规。 

三、宣贯方法 

（一）统一思想、提高认识。要充分认识《办法》颁布实施

的重要性，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好、宣传好、执行好《办法》的

各项规定，抓紧制定配套工作制度，健全完善工作机构，密切配

合，确保治超工作落到实处。 

（二）加强领导、认真学习。要把《办法》列入领导干部学

法用法培训计划，作为党委（党组）中心组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，

加强对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法律素质和依法执政能力的考核；行

政执法人员采取个人自学、辅导上课和集中学习、讨论等形式进

行。 

（三）精心组织、做好宣传。要切实加强《办法》宣传、学

习、培训工作的组织和领导，要采取举办培训班、印发小册子等

形式，向执法人员宣传《办法》，以提高其遵纪守法的自觉性，做

到有安排、有落实、有检查、有考核，确保治超工作取得实效。 

四、其他 

《广东省治理货运车辆超限超载工作责任追究办法》已在

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公报》2013 年第 2期发布。可登录广东省政府

门户网、广东交通公众网自行下载电子版。 

 
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2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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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抄送：省普法办。 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2 月 7 日印发 
 


